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 � � � � �3 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 � � � �1604 室�16 樓����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及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簽 證 分 組

只 須 提 交 一 份

《 進 出 口 條 例 》 � � � � �

(香 港 法 例 第 � � � � �) 60 章����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申 請 書 � � � � �

(包 括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轉 運 豁 免 登 記 � � � � �) 

* 有 關 申 請 所 需 文 件 ， 請 參 閱 第 �I I 部 附 註 部 分 。

第�����I 部 ： 商 人 的 資 料

：

地 址 ：

電 話 號 碼 ： 傳 真 號 碼 ：

電 郵 地 址 ：

：�����

(請 確 保 申 請 人 的 登 記 資 料 已 被 登 錄 在 稅 務 局 的 商 業 登 記 冊 上 ╱ 提
供 香 港 身 份證╱護照的副本  ) 

業 務 性 質 ：

涉 及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貿 易 業 務 ： � � � � �

(請 在 下 列 適 當 的 方 格 內 填 上 � � � � �) “  ”號�����

□ 進 口 商 �□ 出 口 商 �□ 買 家 � � □ 賣 家 � � □ 速 遞 公 司 � � � � �

□ 航 空 公 司 � � � �□ 船 務 公 司 � � � �□ 運 輸 公 司 � � � � �

□ 貨 運 代 理 公 司 �□ 其 他 � � � � �

(請 註 明 � � � � �) 
TID 97 (Sep-22) #請選擇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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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本 登 記 和 金 伯 利 證 書 事 宜 的 聯 絡 人 ：

第������ I I 部 ： 保 證 書

本 人 ， 即 下 開 簽 署 人 ， 代 表 上 文 第 � � � � � �  I 部 所 列 申 請 人 簽 署 ， 謹 此 作

出 聲 明 ， 就 本 人 所 知 及 所 信 ， 本 申 請 書 上 所 填 報 的 各 項 資 料 均 屬 真 確

無 訛 。 本 人 並 保 證 ， 如 所 填 報 資 料 或 業 務 狀 況 有 任 何 變 更 ， 會 立 即 以

書 面 通 知 工 業 貿 易 署 。 本 人 明 白 憑 虛 假 資 料 進 行 的 登 記 ， 一 起 始 即 屬

無 效 ； 而 任 何 人 士 在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申 請 書 作 虛 假 聲 明 ， 均 會 被

重 罰 。 � � � � � �  

2 .  本 人 亦 完 全 明 白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時 刻 保 留 權 利 ， 可 為 了 行 使

或 執 行 法 例 下 的 任 何 權 力 或 職 責 ， 或 實 施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國 際 發 證 計

劃 ， 或 於 法 例 下 提 起 刑 事 訴 訟 ， 或 與 這 些 事 宜 有 關 連 的 事 情 ， 向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露 本 申 請 書 上 提 供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資 料 。 � � � � � �

3 .  請 在 下 列 相 關 的 方 格 內 填 上 � � � � � �  “ ”號 ： � � � � � �

□ 本 人 不 希 望 就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轉 運 ， 申 請 登 記 豁 免 。 � � � � � �

(轉 運 貨 物 的 定 義 ， 請 參 閱 附 錄 。 � � � � � �  ) 

□ 本 人 希 望 就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申 請 登 記 豁 免 。 � � � � � �

(轉 運 貨 物 的 定 義 ， 請 參 閱 附 錄 。 � � � � � �  )

本 人 完 全 明 白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可 按 進 出 口 條 例 � � � � � �  ) 60 章������(第������

豁 免 已 登 記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的 證 書 要 求 。 本 人 謹 作 出

聲 明 ， 本 人 已 閱 讀 和 明 白 ， 並 同 意 遵 守 本 申 請 書 附 錄 載 列

的 豁 免 條 件 ， 以 及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已 發 出 及 將 來 會 發 出 的

有 關 通 告 內 所 載 列 的 其 他 條 件 ， 而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在 其 認

為 適 當 時 亦 可 修 改 有 關 豁 免 條 件 。

本 人 明 白 ， 倘 違 反 任 何 此 等 豁 免 條 件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可

撤 銷 或 暫 停 本 申 請 書 上 的 申 請 人 所 獲 得 的 豁 免 ， 而 不 論 是

否 有 向 其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及 ╱ 或 行 政 制 裁 。 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亦 可 以 書 面 撤 銷 或 暫 停 批 予 本 申 請 書 上 申 請 人 的 豁 免 ，

或 可 修 改 任 何 豁 免 條 件 。 � � � � � �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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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電子證書 簽署人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見附註  ) 

日期 簽署人職位 公司╱業務印章

(見附註  ) (見附註  ) 

附註：

(1 )  本 申 請 書 應 由 下 列 人 士 簽 署  (適 用 於 紙 張 方 式 申 請  )╱ 以 電 子 證

書作認證  (適用於電子方式申請  )： 

( a )  獨資經營：東主；

(b )  合夥經營：合夥人之一；

( c )  具 法 團 地 位 的 公 司 ： 一 名 董 事 或 獲 授 權 代 表 申 請 人 簽 署 的

其他人士。有關授權書須由申請商號的一名董事簽署；或  

( d ) 個人：申請人本人。

如以電子方式申請，須另外提供獲授權簽署樣本（適用於所有申

請 者 ）及 公 司 ╱ 業 務 印 章 樣 本（ 適 用 於 獨 資 經 營、合 夥 經 營 或 具

法團地位的公司）。  

(2 ) 倘申請人為個人，請提供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及有效的香港地

址證明。倘申請人為業務（獨資經營、合夥經營或具法團地位的

公司），請確保申請人的登記資料（包括獨資經營或合夥經營的

商業登記證申請書副本）已被登錄在稅務局的商業登記冊上。

(3 )  具 法 團 地 位 的 公 司 須 遞 交 載 有 董 事 和 股 東 資 料 的 最 新 周 年 報 表

副本；如公司成立少於一年，則須遞交法團成立表格的副本。如

在 該 份 最 新 的 周 年 報 表 遞 交 後，股 東 去 留 情 況 有 變 動，申 請 人 須

遞交表格  ND2 A 的副本。  

(4 )  就本登記而言，持 有不同商業登記號碼的公司╱業務，不論公司

╱業務之間是否有任何關係（包括代理商╱主理公司、附屬公司

╱控股公司，聯營公司等），均視為個別及獨立單位。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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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如有需要，工業貿易署可要求申請人提交證明文件的正本，以

供審查。 

( 6 ) 申請人可上載此申請書至工業貿易署網頁並以電子方式繳付登

記費用，或將申請書、所需證明文件連同繳付登記費用的支票，

郵寄至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分組（香港九龍城

協調道 3 號工業貿易大樓 1 6 樓 1 6 0 4 室）。登記費用需以港幣

支付。 

( 7 ) 現提醒申請人，根據本登記獲未經加工鑽石轉運豁免的人士，

倘違反或不遵守附錄載列的豁免條件，以及載於工業貿易署署

長 已 發 出 及 將 來 發 出 的 有 關 通 告 內 的 其 他 豁 免 條 件 ， 即 屬 違

法。違反或不遵守該等條件的人士，可遭檢控及 ╱或撤銷或暫

停豁免登記。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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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I 部 ： 繳 付 登 記 費 用 � � � � � �

* 如 以 紙 張 方 式 提 交 申 請 ， 請 填 妥 本 頁 並 參 照 以 下 手 續 繳 付 費 用 ；

如 以 電 子 方 式 提 交 申 請 ， 則 不 需 填 寫 本 頁 。

具 法 團 地 位 的 公 司 ／ 註 冊 業 務 ／ 個 人 名 稱 （ 請 以 英 文 填 寫 ）

申 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須 繳 付 港 幣 � � � � � �  645 元 的 兩 年 登 記 費 用，手 續 如 下 ：

親 身 遞 交 申 請 書 的 繳 款 方 法 � � � � � �

1. 請 攜 同 本 頁 到 工 業 貿 易 署 收 款 及 表 格 出 售 處（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 ���3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 � � � �  1309室 ） 繳 付 登 記 費 。 登 記 費 可 以 支 票 、 現 金、透 � � �13�� 樓����

過 易 辦 事或轉數快繳 付 。 � � � � � �

2. 繳 款 後 ， 收 款 及 表 格 出 售 處 會 在 本 頁 上 部 印 上 收 款 機 印 ， 將 其 交 還 申

請 人 以 作 遞 交 申 請 之 用 ， 並 會 發 出 繳 款 收 據 。 � � � � � �

3. 請 攜 同 已 填 妥 並 印 有 收 款 機 印 的 申 請 書 ， 連 同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到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及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簽 證 分 組 （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 � � � �  1604室 ） 遞 交 � � �16�� 樓����

申 請 。

郵 寄 遞 交 申 請 書 的 繳 款 方 法 � � � � � �

1. 請 把 填 妥 的 申 請 書 及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 以 及 抬 頭 為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港 幣 � � � � � �  645元 劃 線 支 票，郵 寄 往 本 署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及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簽 證 分 組 （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 � � � � � �  16樓������ 3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 � � � � � �  1604室 ） 。 � � � � � �

2. 本 署 會 在 處 理 申 請 後 ， 把 繳 款 收 據 寄 往 申 請 書 上 所 填 報 的 地 址 。

查 詢

如 有 查 詢，請 致 電 � � � � � �  2398 5557 與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及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簽 證 分 組

聯 絡 。

日期  :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費 港 幣 � �  � �� �6 4 5 . 0 0

具 法 團 地 位 的 公 司 ／ 註 冊 業 務 ／ 個 人 名 稱 （ 請 以 英 文 填 寫 ）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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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說 明

有 關 在 金 伯 利 證 書 發 證 計 劃 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申 請 登 記 ／ 更 改 登 記 資 料 時 所 遞 交 的 個 人 資 料

工 業 貿 易 署 會 確 保 在 金 伯 利 證 書 發 證 計 劃 下 申 請 登 記 ／ 更 改 登 記 資

料 時 所 遞 交 的 所 有 個 人 資 料 ， 均 按 照 《 個 人 資 料 （ 私 隱 ） 條 例 》 的 有 關 條

文 處 理 。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的 用 途

申 請 書 上 所 提 供 的 資 料，可 包 括：人 士 ／ 公 司 ／ 已 註 冊 業 務 的 名 稱、

地 址、電 話 號 碼、傳 真 號 碼 及 電 郵 地 址、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及 負 責 人 員 的 簽 署、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及 香 港 身 份 證 號 碼 或 護 照 號 碼 及 可 能 載 有 有 關 公 司 董 事 姓

名 、 住 址 、 國 藉 、 香 港 身 份 證 及 護 照 號 碼 的 董 事 名 單 等 。 此 等 個 人 資 料 將

用 於 考 慮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登 記 ／ 續 辦 登 記 的 申 請 及 作 其 他 有 關 用 途 。 在 有 關

的 申 請 書 內 提 供 不 完 備 或 不 正 確 的 資 料 ， 會 影 響 本 署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 並 可

能 引 致 申 請 遭 延 遲 處 理 或 拒 絕 受 理 ， 以 及 ／ 或 導 致 本 署 對 有 關 人 士 採 取 其

他 行 政 制 裁 ／ 法 律 行 動 。

轉 移 個 人 資 料

本 署 會 對 有 關 申 請 書 內 的 個 人 資 料 嚴 格 保 密 。 然 而 ， 本 署 或 會 將 該 等

資 料 向 政 府 其 他 部 門 ， 或 向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的 第 三 者 披 露 ， 此 等 情 況 包

括 ： 本 署 為 了 行 使 或 執 行 法 例 下 的 任 何 權 力 或 職 責 ； 或 實 施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國 際 發 證 計 劃 ； 或 於 法 例 下 提 起 刑 事 訴 訟 ； 或 與 這 些 事 宜 有 關 連 的 事 情 ；

或 本 署 認 為 需 要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 以 便 考 慮 有 關 申 請 ； 或 為 了 維 護 本 港 的 貿

易 利 益 ； 或 有 關 披 露 是 根 據 法 律 授 權 或 規 定 的 ； 或 已 獲 有 關 申 請 人 ／ 資 料

當 事 人 明 確 同 意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

查 閱 及 更 正 個 人 資 料 的 權 利

本 署 存 有 其 個 人 資 料 的 申 請 人 ／ 資 料 當 事 人 ， 可 根 據《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條 例 》向 本 署 要 求 查 閱 其 個 人 資 料 。 本 署 在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時 ， 須 收 取 影

印 費 用 。 此 外 ， 倘 資 料 當 事 人 認 為 提 供 予 工 業 貿 易 署 的 資 料 不 準 確 時 ， 則

可 在 查 閱 資 料 後 ， 再 以 書 面 提 出 更 正 個 人 資 料 的 要 求 。 資 料 當 事 人 亦 須 注

意 ， 倘 申 請 人 ／ 資 料 當 事 人 在 本 方 案 下 申 請 登 記 ／ 更 改 登 記 資 料 時 作 出 虛

假 聲 明 或 提 供 虛 假 或 誤 導 性 資 料 ， 即 屬 違 法 。

聯 絡 人 員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查 閱 在 本 方 案 下 申 請 登 記�/ 更 改 登 記 資 料 時 遞 交 的 個 人

資 料 ， 可 前 往 本 署 詢 問 處 ， 索 取 由 私 隱 專 員 發 出 的 查 閱 資 料 要 求 表 格�( 表 格�

O P S 0 0 3 )， 或 從 本 署 網 頁 下 載 該 表 格 ， 填 寫 後 交 回 香 港 九 龍 城 協 調 道�3 號 工

業 貿 易 大 樓�1 6 樓�1 6 0 4 室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及 消 耗 臭 氧 層 物 質 簽 證 分 組 主 管 人

員 （ 電 話 ﹕�2 3 9 8 5 5 5 7） 。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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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註
未經加工鑽石轉運 豁免

豁免條件 

1 . 豁免不得轉讓。若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及未經加工鑽石轉運豁免

申請書或續辦登記申請書上申報的登記資料有任何變更，登記人

須立即以書面通知工業貿易署署長（工貿署署長）。 

2 . 為了實施未經加工鑽石發證計劃（發證計劃），登記人須准許香

港海關（海關）獲授權人員，在有需要時檢查其處所、貨倉、轉

運時進口或將出口的未經加工鑽石，以及有關該轉運的帳簿和記

錄。 

3 . 登記人必須在每個月第十日或以前，按照工貿署署長所指定格式

向工業貿易署（工貿署）遞交記錄前一個月所處理轉運貨物資料。

該申報表必須適當簽署、填上日期及蓋上登記人的公司／業務印

章。登記人須隨申報表夾附用以轉運有關貨物的全程提單或全程

空運提單副本。（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須由原本裝貨港口發

出，並顯示香港為轉運港。本署亦接受並非在原本裝貨港口發出

的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惟該等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必

須是在登記人、或其在原本裝貨港口負責處理有關貨物的代理授

權下發出的，以及有關授權必須於工貿署或海關人員要求時出示，

以供查核。） 

4 . 轉運貨物在香港的整段時期，必須由登記人保管，同時，該貨物

不得在香港進行再加工、銷售或以其他貨物代替。登記人須確保

轉運的未經加工鑽石存放於密封容器內，而有關容器未經干擾及

容器封口完整無損。

註
根據《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 6 0 章），轉運貨物指符合以下所有描述的
進口物品： 

( a ) 是憑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從某個香港以外地方托運往另一個香港以外
地方的；並且 

( b ) 是已經或將會移離運載其進口的船隻、飛機或車輛，並已經或將會在出口
前搬回同一船隻、飛機或車輛，或移送至另一船隻、飛機或車輛的，而不

論其是否或會否直接在該等船隻、飛機或車輛之間移送，亦不論其在進口

後會否在香港卸下和儲存，以待出口。 

TID 97 (Sep-22) 

https://www.tid.gov.hk/tc/public_services/forms/files/tid9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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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登 記 人 必 須 為 其 處 理 或 由 他 人 代 其 處 理 的 所 有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保 存 載 有 以 下 資 料 的 最 新 帳 簿 及 記 錄 ： � � � � � �  

( i )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描 述 ； � � � � � �

( i i )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數 量 和 以 克 拉 計 的 重 量 ／ 質 量 ； � � � � � �

( i i i )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擁 有 人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 以 及 該 擁 有 人 的 代 理

商 或 其 他 代 表 和 通 知 人 士 的 名 稱 及 地 址 ； � � � � � �  

( i v )  原 本 的 裝 貨 港 口 ； � � � � � �

( v )  目 的 地 的 港 口 ； � � � � � �

( v i )  到 港 日 期 ； � � � � � �

( v i i )  離 港 日 期 ； � � � � � �

( v i i i )  將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運 進 香 港 及 運 離 香 港 的 承 運 商 名 稱 ； � � � � � �

( i x )  將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輸 入 香 港 及 從 香 港 輸 出 的 航 程 、 班 機 或 車

輛 號 碼 ； � � � � � �  

( x ) 涉 及 的 總 提 單 、 提 單 或 空 運 提 單 的 編 號 ； � � � � � �

( x i ) 貨 物 的 產 地 來 源 及 貨 物 上 所 有 標 記 或 標 籤 的 描 述 ； 以 及 � � � � � �

( x i i ) 除 非 另 有 註 明，隨 轉 運 貨 物 夾 附 的 金 伯 利 證 書 的 參 照 號 碼。 � � � � � �

6 .  登 記 人 須 確 保 轉 運 的 貨 物，只 交 予 身 分 亦 是 已 登 記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的 其 他 船 務 、 航 空 、 貨 運 代 理 或 速 遞 公 司 、 或 是 已 根 據 轉 運 貨

物 豁 免 許 可 證 方 案 登 記 的 公 司 ， 或 是 接 納 自 該 等 公 司 。 � � � � � �

7 . 本 豁 免 只 適 用 於 從 金 伯 利 進 程 發 證 計 劃 生 效 範 圍 以 內 或 金 伯

利 進 程 所 准 許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輸 出 或 輸 往 該 國 家 或 地 方 的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惟 輸 出 該 等 貨 物 的 國 家 或 地 方 及 輸 往 的 國 家 或 目 的

地 須 不 受 貿 易 制 裁 管 制 。 � � � � � �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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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獲 豁 免 的 轉 運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其 進 口 及 出 口 艙 單 必 須 在 輸 入 ／

輸 出 該 等 轉 運 貨 物 後 � � � � � �  14 天 內 送 交 工 貿 署 署 長 。 � � � � � �  

9 .  此 外，就 每 批 轉 運 貨 物 填 寫 有 關 艙 單 時，必 須 清 楚 註 明 艙 單 所 載

者 為 轉 運 貨 物。同 時，亦 須 清 楚 註 明 交 來 或 向 其 交 付 轉 運 貨 物 的

已 登 記 船 務、航 空、貨 運 代 理 或 速 遞 公 司 所 持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商

登 記 號 碼、或 已 根 據 轉 運 貨 物 豁 免 許 可 證 方 案 登 記 的 公 司 所 持 的

豁 免 證 書 號 碼 。 � � � � � �  

10 .  登 記 人 須 遵 守 工 貿 署 署 長 為 了 確 保 實 施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發 證 計

劃 公 正 穩 健，而 不 時 施 加 的 任 何 其 他 豁 免 條 件，以 及 相 關 通 告 內

公 布 的 任 何 其 他 豁 免 條 件 。 � � � � � �  

11 .  倘 登 記 人 違 反 任 何 豁 免 條 件，工 貿 署 署 長 可 撤 銷 或 暫 時 取 消 批 予

他 的 豁 免 ， 而 不 論 是 否 有 向 他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及 ／ 或 其 他 行 政 制

裁 。 � � � � � �  

TID 97 (Se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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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第 
	III部：繳付登記費用 

	*如以提交申請，請填妥本頁並參照以下手續繳付費用；如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則不需填寫本頁。
	紙張方式

	具法團地位的公司／註冊業務／個人名稱（請以填寫）
	英文
	Form

	申請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須繳付港幣 
	申請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須繳付港幣 
	645元的兩年登記費用，手續如下：

	親身遞交申請書的繳款方法 
	1.請攜同本頁到工業貿易署收款及表格出售處（香港九龍城協調道3號工業貿易大樓 1309室）繳付登記費。登記費可以支票、現金、透 
	13
	樓過易辦事或轉數快繳付。 
	2.繳款後，收款及表格出售處會在本頁上部印上收款機印，將其交還申請人以作遞交申請之用，並會發出繳款收據。 
	3.請攜同已填妥並印有收款機印的申請書，連同所需證明文件到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分組（工業貿易大樓 1604室）遞交 
	16
	樓申請。
	郵寄遞交申請書的繳款方法 
	1.請把填妥的申請書及所需證明文件，以及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港幣 
	645元劃線支票，郵寄往本署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分組（香港九龍城協調道 16樓 
	3號工業貿易大樓 
	1604室）。 2.本署會在處理申請後，把繳款收據寄往申請書上所填報的地址。
	如有查詢，請致電 
	查詢

	2398 5557與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分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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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法團地位的公司／註冊業務／個人名稱（請以英文填寫）
	具法團地位的公司／註冊業務／個人名稱（請以英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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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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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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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說明
	有關在金伯利證書發證計劃下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申請登記／更改登記資料時所遞交的個人資料
	工業貿易署會確保在金伯利證書發證計劃下申請登記／更改登記資料時所遞交的所有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有關條文處理。
	收集個人資料的用途
	申請書上所提供的資料，可包括：人士／公司／已註冊業務的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電郵地址、獲授權簽署人及負責人員的簽署、申請人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或護照號碼及可能載有有關公司董事姓名、住址、國藉、香港身份證及護照號碼的董事名單等。此等個人資料將用於考慮未經加工鑽石登記／續辦登記的申請及作其他有關用途。在有關的申請書內提供不完備或不正確的資料，會影響本署考慮有關申請，並可能引致申請遭延遲處理或拒絕受理，以及／或導致本署對有關人士採取其他行政制裁／法律行動。
	轉移個人資料
	本署會對有關申請書內的個人資料嚴格保密。然而，本署或會將該等資料向政府其他部門，或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者披露，此等情況包括：本署為了行使或執行法例下的任何權力或職責；或實施未經加工鑽石國際發證計劃；或於法例下提起刑事訴訟；或與這些事宜有關連的事情；或本署認為需要披露該等資料，以便考慮有關申請；或為了維護本港的貿易利益；或有關披露是根據法律授權或規定的；或已獲有關申請人／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披露該等資料。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的權利
	本署存有其個人資料的申請人／資料當事人，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向本署要求查閱其個人資料。本署在提供個人資料時，須收取影印費用。此外，倘資料當事人認為提供予工業貿易署的資料不準確時，則可在查閱資料後，再以書面提出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資料當事人亦須注意，倘申請人／資料當事人在本方案下申請登記／更改登記資料時作出虛假聲明或提供虛假或誤導性資料，即屬違法。
	聯絡人員
	任何人士如欲查閱在本方案下申請登記/更改登記資料時遞交的個人資料，可前往本署1樓詢問處，索取由私隱專員發出的查閱資料要求表格(表格OPS003)，或從本署網頁下載該表格，填寫後交回香港九龍城協調道3號工業貿易大樓16樓1604室未經加工鑽石及消耗臭氧層物質簽證分組主管人員（電話﹕2398 5557）。
	附錄
	附錄

	註
	豁免條件 
	未經加工鑽石轉運豁免

	1.
	1.
	1.
	豁免不得轉讓。若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及未經加工鑽石轉運豁免申請書或續辦登記申請書上申報的登記資料有任何變更，登記人須立即以書面通知工業貿易署署長（工貿署署長）。 

	2.
	2.
	為了實施未經加工鑽石發證計劃（發證計劃），登記人須准許香港海關（海關）獲授權人員，在有需要時檢查其處所、貨倉、轉運時進口或將出口的未經加工鑽石，以及有關該轉運的帳簿和記錄。 

	3.
	3.
	登記人必須在每個月第十日或以前，按照向工業貿易署（工貿署）遞交記錄前一個月所處理轉運貨物資料。該申報表必須適當簽署、填上日期及蓋上登記人的公司／業務印章。登記人須隨申報表夾附用以轉運有關貨物的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副本。（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須由原本裝貨港口發出，並顯示香港為轉運港。本署亦接受並非在原本裝貨港口發出的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惟該等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必須是在登記人、或其在原本裝貨港口負責處理有關貨物的代理授權下發出的，以及有關授權必須於工貿署或海關人員要求時出示，以供查核。） 
	工貿署署長所指定格式
	工貿署署長所指定格式



	4.
	4.
	轉運貨物在香港的整段時期，必須由登記人保管，同時，該貨物不得在香港進行再加工、銷售或以其他貨物代替。登記人須確保轉運的未經加工鑽石存放於密封容器內，而有關容器未經干擾及容器封口完整無損。


	註
	根據《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 60章），轉運貨物指符合以下所有描述的進口物品： 
	(a)是憑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從某個香港以外地方托運往另一個香港以外地方的；並且 
	(a)是憑全程提單或全程空運提單從某個香港以外地方托運往另一個香港以外地方的；並且 
	(b)是已經或將會移離運載其進口的船隻、飛機或車輛，並已經或將會在出口前搬回同一船隻、飛機或車輛，或移送至另一船隻、飛機或車輛的，而不論其是否或會否直接在該等船隻、飛機或車輛之間移送，亦不論其在進口後會否在香港卸下和儲存，以待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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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5 .
	5 .
	登記人必須為其處理或由他人代其處理的所有轉運未經加工鑽石，保存載有以下資料的最新帳簿及記錄： 

	TR
	( i )
	未經加工鑽石的描述； 

	TR
	( i i )
	未經加工鑽石的數量和以克拉計的重量／質量； 

	TR
	( i i i )
	未經加工鑽石擁有人的名稱及地址，以及該擁有人的代理商或其他代表和通知人士的名稱及地址； 

	TR
	( i v )
	原本的裝貨港口； 

	TR
	( v )
	目的地的港口； 

	TR
	( v i )
	到港日期； 

	TR
	( v i i )
	離港日期； 

	TR
	( v i i i )將未經加工鑽石運進香港及運離香港的承運商名稱； 

	TR
	( i x )
	將未經加工鑽石輸入香港及從香港輸出的航程、班機或車輛號碼； 

	TR
	( x )
	涉及的總提單、提單或空運提單的編號； 

	TR
	( x i )
	貨物的產地來源及貨物上所有標記或標籤的描述；以及 

	TR
	( x i i )
	除非另有註明，隨轉運貨物夾附的金伯利證書的參照號碼。 

	6 .
	6 .
	登記人須確保轉運的貨物，只交予身分亦是已登記未經加工鑽石商的其他船務、航空、貨運代理或速遞公司、或是已根據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登記的公司，或是接納自該等公司。 
	登記人須確保轉運的貨物，只交予身分亦是已登記未經加工鑽石商的其他船務、航空、貨運代理或速遞公司、或是已根據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登記的公司，或是接納自該等公司。 


	7 .
	7 .
	本豁免只適用於從金伯利進程發證計劃生效範圍以內或金伯利進程所准許的國家或地方輸出或輸往該國家或地方的轉運未經加工鑽石，惟輸出該等貨物的國家或地方及輸往的國家或目的地須不受貿易制裁管制。 

	8 .
	8 .
	獲豁免的轉運未經加工鑽石，其進口及出口艙單必須在輸入／輸出該等轉運貨物後 1 4天內送交工貿署署長。


	9 .
	9 .
	9 .
	此外，就每批轉運貨物填寫有關艙單時，必須清楚註明艙單所載者為轉運貨物。同時，亦須清楚註明交來或向其交付轉運貨物的已登記船務、航空、貨運代理或速遞公司所持的未經加工鑽石商登記號碼、或已根據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登記的公司所持的豁免證書號碼。 

	1 0 .
	1 0 .
	登記人須遵守工貿署署長為了確保實施的未經加工鑽石發證計劃公正穩健，而不時施加的任何其他豁免條件，以及相關通告內公布的任何其他豁免條件。 

	1 1 .
	1 1 .
	倘登記人違反任何豁免條件，工貿署署長可撤銷或暫時取消批予他的豁免，而不論是否有向他採取法律行動及／或其他行政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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